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採購物料及服務  

 
主要信息  
 
根據校本管理的精神，資助學校獲授權自行邀請報價／招標、審核和批核

報價單／標書，以進行採購工作。學校在採購物料和僱用服務時，須依循

教育局通告第 4／ 2013 號夾附的《資助學校採購程序指引》。  
 
 
基本原則  
 
學校應確保：  
  每項津貼的用途符合既定的目的；  
  採用的採購程序公平、公開及透明；  
  有足夠的監察與制衡措施，以預防出現偏私、貪污及舞弊等不當行為； 
  適當分工；以及  
  遵守《資助則例》和教育局通告所載的會計及匯報規定。  
 
 
應與不應  
 
應  
 嚴格遵守採購的財政限額及相關安排  
 

財政限額  採購安排  批核人員  

5,000 元或以下  校內如有適當職級的人

員證明有關採購是必需

及價格公平合理，則毋

須進行公開競投  

校長／副校長  
 
[註：如學校沒有副

校長，校長將為批

核人員。 ] 5,000元以上至 50,000元  邀請最少兩個口頭報價  

50,000 元以上至 200,000

元  
邀請最少五個書面報價  校長  

200,000 元以上  邀請最少五名供應商投

標  

標書批核委員會，成

員 須包 括 校 監／ 校

董、校長、一名教師

及 一名 家 長 教師 會

代表或家長校董。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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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書面知會所有營辦商和供應商，向學校員工提供任何與他們職責有

關的利益均屬違法行為  
  要求參與採購及物料供應職務的人員申報利益衝突  
  遵行適當分工，委派不同的教職員負責採購過程中不同的工序  
  把同類的項目集中收錄在同一份報價或投標附表內，然後才邀請供

應商報價／投標  
  盡可能同時邀請上一次獲批核的供應商進行競投，視乎該供應商提

供的服務是否令人滿意  
  註明截止書面報價／截標日期及時間  
  述明所需物料／服務的規格詳情於書面報價／招標文件內  

 [如 認 為 需 要 ， 學 校 可 考 慮 向 數 名 供 應 商 索 取 相 關 產 品 ／ 服 務 資 料

 ，在掌握所得資料和確定學校本身的需要後擬訂規格，並避免在規

格內指定某個牌子／型號。 ]  
  提 供 有 關 書 面 報 價 ／ 投 標 規 定 及 所 需 物 料 ／ 服 務 的 規 格 的 充 分 和

同等資料予所有供應商  
  在 邀 請 書 面 報 價 ／ 招 標 文 件 中 清 楚 說 明 預 先 設 定 的 評 審 準 則 及 評

分制度 (如適用 )，供有意競投者參考  
  把報價及投標資料保密  
  委任兩位校內適當職級的人員負責開啟及審核書面報價單  
  設立開標及標書審核委員會和標書批核委員會，每個委員會的成員

由不同人士出任  
  一般而言，應選取符合規格而索價最低的報價／標書  

  妥為備存報價和投標記錄  
  學校應進行督導抽查，以核實取得的口頭報價是否真確  
 
 
不應  

  把所需的項目分多次購買或藉着縮短一般合約期，從而規避有關的金額

限制及報價／招標程序  

  根據每月付款而非整體合約價值進行採購程序  

  在截止書面報價／截標日期及時間之前開啟書面報價單／標書  

  考慮逾期遞交的書面報價單／標書 (若只有一名供應商獲邀報價／投標

者除外 )  

  在不能提供理據和相關記錄的情況下，拒絕接納索價最低的報價／標書  

  指定某個牌子／型號的產品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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參考資料 : 
 

§  教育局通告第 4／ 2013 號  

§  《設有法團校董會的資助學校財務管理指引》  
§  《設有法團校董會的資助學校財務管理注意事項》  
 

 

 

學校發展分部  

2013年 7月  

http://applications.edb.gov.hk/circular/upload/EDBC/EDBC13004C.pdf
http://www.edb.gov.hk/index.aspx?nodeID=4952&langno=2
http://www.edb.gov.hk/tc/sch-admin/sbm/corner-imc-sch/index.html

